案例一：侵害“型材”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

案号：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宜昌中知民初字第00059号

案由：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

原告：李朝建

被告：大冶市万和铝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万和铝业公司）

被告：张文华
基本案情：
李朝建于2007年5月28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名称为“型材”的外观设计专利，并于2008年7月9日获得授权，专利号为ZL200730101099.5，该专利在有效期内。该专利有主视图、后视图、左视图、右视图、俯视图、仰视图，其外观设计要部反映在主视图的型材横截面上，型材上方中央有两个倒“U”形滑轨，左侧边框高于倒“U”滑轨，呈倒“L”形，右侧边框低于倒“U”滑轨，亦呈倒“L”形，型材下方有两个左右排列长方形方孔，两边框外侧均有对称的两条凹槽。

2014年3月22日，李朝建的委托代理人胡景秋在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公证处公证员刘飞、邱丹的监督下，在张文华的“鸣晨不锈钢总经销”门店，购买被诉侵权产品并予以封存，该被诉侵权产品的生产厂家为万和铝业公司。李朝建认为万和铝业公司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生产、销售落入李朝建专利保护范围的铝型材，张文华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销售落入李朝建专利保护范围的铝型材，均违反了《专利法》相关规定，构成侵权，应承担侵权责任。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张文华销售本案所涉铝型材的行为是侵犯李朝建专利权的侵权行为；2、确认万和铝业公司生产、销售本案所涉铝型材的行为是侵犯李朝建专利权的侵权行为，并判令万和铝业公司销毁相关生产模具；3、二被告向李朝建连带赔偿500000元；4、本案诉讼费及证据保全公证费由二被告负担。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型材”属于相同产品，由于“型材”的特殊性，涉案专利的外观设计要部特征体现在型材的截面上，而截面所反映出的内部结构对其外观设计又具有一定的影响，经过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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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主视图）


[image: image2]（被诉侵权产品）
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外观设计的区别如下：涉案外观设计的滑轨为两个倒“U”字型，被诉侵权产品的滑轨为宽弧形设计，滑轨中部呈内缩状，并非标准倒“U”字型；涉案外观设计下方的腔体显示为两个左右排列的长方形，而被诉侵权产品为两个相同的正方形。从整体外形观察，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外观设计存在显著不同，滑轨及腔体的差异足以引起一般消费者的视觉注意而将两者区分开来。故被诉侵权产品与李朝建的外观设计专利不构成相同或者近似，没有落入李朝建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不属于侵犯涉案专利的侵权产品。判决驳回李朝建的诉讼请求。
裁判要旨及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因销售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产品而引发的纠纷。法院判定被诉侵权产品是否构成侵权，首先要看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被指定使用的产品种类是否相同或者相类似，其次，以一般消费者的角度，看二者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者相近似。本案中，张文华销售的"型材"与李朝建的《外观设计专利证书》上所附图片中的外观设计进行对比，外观上有明显的区别，一般人很容易区分开来，因此，法院判决不予支持李朝建的诉讼请求。其实从总体上而言，法院众多知识产权案件中，驳回权利人诉请的案件占据少数，因为维权的成本比较高，包括取证存在一些困难，所以，权利人到法院起诉，都是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和充分的准备的。本案中李朝建的败诉，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对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外观上构成类似的判断上出现了偏差，并未以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根据授权外观设计、被诉侵权设计的设计特征，从整体视觉效果进行综合判断。随着我国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很多权利人维权积极性高涨，法院受理类似案件数量迅速膨胀，建议权利人在维权的同时，熟悉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大众商家在为经济发展添砖加瓦的同时，尊重维护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共同营造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

案例二：宜昌上大人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侵害“接堂”商标权一案
案号：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宜昌中知民初字第00057号

案由：侵害商标权纠纷

原告宜昌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宜昌上大人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基本案情：
1998年，宜昌市旅游饮食服务有限公司依法注册“接堂”商标，商标注册号为第1173715号，核定使用商品第30类包子。2009年5月，该商标被核准转让给宜昌饭店有限责任公司。宜昌上大人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后，在其经营的餐馆内使用“接堂”商标出售包子，餐馆菜单上列有“接堂包”。宜昌饭店有限责任公司发现该情况后向宜昌上大人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其停止使用“接堂”商标。2014年1月，宜昌上大人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将菜单上使用的“接堂包”更改为“大人接趟包”。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宜昌上大人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后，未经“接堂”注册商标所有人宜昌饭店有限责任公司许可，擅自在其经营服务场所使用“接堂”商标向消费者出售包子，侵犯了宜昌饭店有限责任公司享有的“接堂”商标专用权。2014年1月后，宜昌上大人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餐馆菜单中改用“大人接趟”名称出售包子，“大人接趟”与“接堂”商标在文字字形、含义、读音方面存在明显不同，且宜昌上大人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仅在其经营的“上大人”餐馆内使用“大人接趟”名称出售包子，不会导致消费者误认，因此不构成侵权。综合上述情形，考虑到宜昌饭店有限责任公司对“接堂”商标的使用情况及商标知名度等因素，判决：宜昌上大人餐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赔偿宜昌饭店有限责任公司经济损失2000元。

裁判要旨及典型意义：
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我国《商标法》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商标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本案中，“接堂”包子作为宜昌市的“老字号”特色小吃，被依法注册商标后，其商标权人对该商标的专用权受法律保护。被告甲公司未经商标权人许可，在其经营的包子上使用“接堂”商标，侵犯了商标权人的商标专用权，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老字号是历史悠久的民间特色品牌，是几代甚至几十代人心血和智慧的结晶，具有很强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近年来，老字号商标被侵犯、抢注的事件频频发生,严重阻碍了老字号企业的继存与发展。建议：一是充分认识民间特色品牌的经济、社会价值,增强相关权利人的品牌保护意识、打造特色文化品牌；二是加强对民间特色品牌的司法保护力度，打击侵权行为。

案例三：宜昌千仞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黄亮、黄进、罗章华、彭志刚假冒“三棵树”、“多乐士”、“立邦”、“华润”注册商标罪案

案号：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宜昌中知刑初字第00005号

案由：假冒注册商标罪

公诉机关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宜昌千仞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被告人黄亮、黄进、罗章华、彭志刚

基本案情：
2014年1月，被告人黄亮、黄进、罗章华、彭志刚四人共同出资成立宜昌千仞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黄亮为法定代表人。同年2月初，为了获取更高利润，黄亮提出生产销售假冒产品，得到其他三名被告人一致同意。宜昌千仞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将生产的漆和腻子粉，用事先订购的假冒“三棵树”、“多乐士”、“立邦”、“华润”等注册商标的漆桶和假冒“三棵树”、“多乐士”、“立邦”等注册商标的腻子粉塑料袋，进行灌装后，贴上相对应的假冒注册商标标签，销售至宜昌及周边县市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产品金额合计达121251.50元。2014年5月24日15时许，宜昌市公安局西陵区分局民警联合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陵分局执法人员在宜昌千仞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厂区，当场查扣假冒“三棵树”、“多乐士”、“立邦”、“华润”注册商标乳胶漆355桶，查扣假冒“三棵树”、“立邦”注册商标腻子粉122袋，查扣假冒“三棵树”、“多乐士”、“立邦”注册商标乳胶漆空桶451只及商标条码打印机及财务单据等物品。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三棵树”、“多乐士”、“立邦”、“华润”系列文字、图形商标经相关商标权利人在我国合法注册且均在注册有效期内。宜昌千仞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未经上述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上述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并将生产的产品对外销售，侵犯了商标所有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因宜昌千仞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假冒的注册商标达四种，非法经营数额超过十五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且属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依法判处罚金。考虑到四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各自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犯罪性质、危害后果及悔罪表现等因素，判决：宜昌千仞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被告人黄亮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被告人黄进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被告人罗章华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被告人彭志刚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扣押的涉案物品予以没收。

裁判要旨及典型意义：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案被告甲公司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系单位犯罪，四被告人作为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依法也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当前，有少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是把精力集中在开发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中，而是为牟取暴利，大肆生产、销售假冒他人商标的商品。假冒商品流入市场，严重威胁到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严重损害了被假冒品牌的形象，使品牌商家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建议，一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应当依法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以免受到侵犯，同时也要依法经营，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经营秩序；二是企业的主管人员、直接负责人，加强法律知识学习，了解新型犯罪，规范自身行为，不能因其法律知识的欠缺而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导致企业构成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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